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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改善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基本办学条件

推进“全面改薄”工作。 四是实现义务教
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全覆盖。 2013 年，制
定全省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条件、学
校管理和教育教学等方面的统一标准。
同时， 科学调整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
规划，严格规范撤并程序和行为，并对布
局保留的农村非完全小学和教学点的建
设与管理提出基本要求。在此基础上，全
面推进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 着力
改善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教学条件和生活
设施。 省教育督导室将公办义务教育标
准化学校覆盖率 100%作为教育强镇督
导验收的必达指标, 有力地推动了建设
的加快。 截至 2015年底，全省公办义务
教育标准化学校覆盖率达到 98.99%。

2.破解城镇化进程带来教育资源结
构性不足问题

近年来，广东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
城镇人口规模迅速增加。 2015 年，全省
城镇人口达 7454 万，占总数的 68.71%，
比 2010 年提高 2.51 个百分点。 城镇化
带来的人口流动以及经济社会的发展对
城镇义务教育资源的需求迅速增长，导
致城镇教育资源结构性不足， 出现新的
入学难、 想择校等问题。 针对这一新问
题，广东积极探索破解之道，努力解决城

镇区域 “有书读，读
好书”问题。 一是大
力实施城区义务教
育学校扩容提质。 强
化政府统筹，适应区
域受教育人口变化
趋势，新建、扩建、改
建一批义务教育学
校， 增加学位供给。
2015 年全省城镇义
务教育学校数、学位
数分别为 6794 所和
1030 万个， 比 2010
年 增 加 1867 所 和
103 万个， 分别增长
27.48% 和 14.97% 。
二是创新建立学区

发展与管理模式。 各地在就近入学的基
础上，探索在城镇区域内试行学区制，实
行划片招生，组成资源共享、交流合作、
共同发展的协作体， 推动实现学区内学
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揭阳市揭东区坚
持“城区引领，城乡一体，均衡发展”，按
照城区格局和人口分布状况， 把城区教
育划分为城西、城北、城东及中心区四个
学区， 将初中和小学结合成片进行统筹
管理，实行多校协同、资源整合的学区治
理结构， 推动学区内学校之间教师资源
和教学资源共享， 进一步促进城区义务
教育教学质量整体提高。

3.多渠道解决异地务工人员随迁子
女入学难问题

据统计，截至 2015 年底，全省义务
教育阶段在校生中跨县（市、区）流动的
非户籍学生为 437.9 万人， 约占义务教
育阶段在校生总数的 35.8%。 除了规模
大、 增长快导致地方财政和土地建设压
力大外，随迁子女还存在流动强、分布集
中、 珠三角地区入学需求矛盾大等突出
困难。 为攻破这一难点，省委、省政府把
保障随迁子女在粤入学作为重要的民生
实事来抓，坚持“两为主”要求和“一市一
策”原则，努力保障随迁子女平等接受教

育。一是探索完善随迁子女入学办法。按
照一市一策的要求， 各地结合实际不断
完善随迁子女义务教育政策。 珠江三角
洲各市主要探索随迁子女积分制入读公
办义务教育学校管理办法， 欠发达地区
则多采取就近免试入学方式就读公办学
校。努力扩大公共服务，探索向民办学校
购买义务教育学位。截至 2015 年春季学
期， 深圳市各区投入资金 20亿元左右，
向民办学校购买学位 54 万个。二是实现
随迁子女免费义务教育经费全覆盖。 从
2013 年春季学期起， 全省普通中小学
（包括民办学校）就读的义务教育阶段学
生(包括随迁子女在内)全部纳入省财政
免费义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范围， 珠三
角有关市还结合本地财政实际提高了补
助标准。三是挖掘公办中小学学位潜力。
通过新建扩建公办学校、 调整中小学布
局等办法，挖掘公办学校潜力，增加公办
中小学学位。 2015 年，珠江三角洲地区
有 5市非户籍学生在公办义务教育学校
就读的比例超过 50%，粤东西北地区有
5 市非户籍学生在公办义务教育学校就
读的比例超过 80%； 全省共有 51.6%的
非户籍学生就读于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
校，规模达 226.1万人。

4.大力提升乡村教师队伍整体素质
县域内义务教育城乡间、 校际间的

不均衡， 最核心的就是城乡师资队伍水
平的不均衡。为此，广东高度重视乡村教
师队伍建设，创新出台一系列政策举措，
系统推进打组合拳，努力建设一支安教、
乐教、能教、善教的乡村教师队伍。 一是
拓展乡村教师补充渠道。 2007 年在全国
率先实施 “高校毕业生到乡村从教上岗
退费”政策，省财政安排专项资金对到粤
东西北地区乡村学校任教的本、 专科毕
业生每年退费 6000 元， 本科退 4年、专
科退 3年。目前，已为欠发达地区乡村学
校补充 4.2 万名合格教师，其中，20%以
上是乡村学校紧缺的英、体、音、美、学前
教育等学科的教师；5 年服务期满后
98%以上“上岗退费”教师继续留在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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